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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收購於中國從事

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之目標公司之

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失效

茲提述瑞年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有關收購事項

之公告（「首份公告」）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九

月二十九日有關延遲寄發通函之公告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首

份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誠如首份公告所披露，須待多項先決條件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買方

與賣方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獲達成或豁免，方告完成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該協議訂約方尚未就延長最後完成日期達成協議。因此，該協議

將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結 束 後 失 效 ， 根 據 該 協 議 之 條 款 ， 人 民 幣

200,000,000元之按金將於終止後7個營業日內悉數退還予買方。

董事會認為，該協議失效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

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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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該協議失效，本公司仍在尋求併購機會，並將不會排除與賣方重新磋商收購

事項條款之可能性。倘確實出現有關商機，本公司將根據上巿規則另作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瑞年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福才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福才先生、于岩先生、李林先生、伊林先生、張宴

先生及歐陽錦玲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志華博士、徐華鋒先生及陳基明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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